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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被告向原告借款本金70,300,000.00元，截至2021年12月10日利息13,386,

410.51元，合计83,686,410.51元。

● 本次撤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顺义法院）出具的（2022）京0113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与被告北京

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丁山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按公司撤回起诉处理。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起诉主体及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主体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1年2月3日召开的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51%股

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诺丁山公司51%的股

权，内容详见2021年1月19日、2月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51%股

权的公告》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开挂牌

尚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向顺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顺义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诺丁山公

司清偿原告借款本金70,300,000.00元，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

止等事项，内容详见2022年1月2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二、诉讼撤诉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正筹划新的解决方案，以有效解决与诺丁山公司间的债务纠纷，维护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决定撤回起诉。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撤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公司将根据方案实施的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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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4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

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易存道 14,388,000 35.97

2 北京易东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70,000 8.18

3 赵艳兴 2,824,194 7.06

4 张东晖 2,725,032 6.81

5 王茜 1,192,110 2.98

6 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50 2.48

7 史晓丽 874,992 2.19

8 赵雪 850,037 2.13

9 陈选良 450,007 1.13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14,124 1.04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赵艳兴 2,824,194 7.06

2 张东晖 2,725,032 6.81

3 王茜 1,192,110 2.98

4 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50 2.48

5 史晓丽 874,992 2.19

6 赵雪 850,037 2.13

7 陈选良 450,007 1.13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14,124 1.04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376,127 0.94

10 王凯 270,000 0.68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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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

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2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山办

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2、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至2022年4月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5108� � �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2022-015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13:00一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至4月27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QL2009@sohu.com进

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

告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及2022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4月29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1年度暨2022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13:00一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沈基水先生，总经理王寿凤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范仪琴女士，

副总经理张悦女士，副总经理韦小五女士，独立董事张晓健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

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13:00一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与公司出席

会议人员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至4月2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QL2009@soh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2、电话：0551－63638945

3、邮箱：TQL2009@soh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19� � �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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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15,363,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2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1,623,655 99.9345 2,555,075 0.0447 1,184,500 0.0208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2,685,755 99.9531 1,493,075 0.0261 1,184,400 0.0208

3、议案名称：2021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2,997,255 99.9586 1,181,475 0.0206 1,184,500 0.0208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1,604,255 99.9342 2,547,475 0.0445 1,211,500 0.0213

5、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1,602,255 99.9341 2,549,475 0.0446 1,211,500 0.0213

6、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3,731,855 99.9714 1,604,275 0.0280 27,100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1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71,854,047 99.2387 6,057,183 0.1059 37,452,000 0.655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2,031,755 99.9417 2,892,575 0.0506 438,900 0.0077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2,024,355 99.9415 2,899,975 0.0507 438,900 0.007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山美国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401,005 98.8108 67,962,125 1.1891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2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977,000 99.9148 1,186,475 0.0851 1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2022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

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1,977,000 99.9148 1,186,475 0.0851 100 0.0001

13、议案名称：预计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与齐力铝业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14,186,655 99.9794 1,176,475 0.0205 100 0.0001

14、议案名称：预计2022年度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7,606,244 73.0428 310,115,181 22.2597 65,442,150 4.697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5,657,342,569 98.984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322,199,6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52,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239,532,200 99.8685 1,604,275 0.1292 27,100 0.002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08,736,287 99.8405 625,700 0.1528 27,100 0.006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30,795,913 99.8823 978,575 0.1177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391,532,200 99.8829 1,604,275 0.1151 27,100 0.002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

机构及支付2021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1,349,654,392 96.8769 6,057,183 0.4347 37,452,000 2.6884

8

关于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2022年报酬的议案

1,389,832,100 99.7608 2,892,575 0.2076 438,900 0.0316

1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山

美国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的议案

1,325,201,350 95.1217 67,962,125 4.8782 100 0.0001

11

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 “2022年度综合服务

协议附表” 并预计2022年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391,977,000 99.9148 1,186,475 0.0851 100 0.0001

12

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签订 “2022年度综

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1,391,977,000 99.9148 1,186,475 0.0851 100 0.0001

13

预计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

司 PT. �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与齐力铝业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1,391,987,000 99.9155 1,176,475 0.0844 100 0.0001

14

预计2022年度公司与南山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

况的议案

1,017,606,244 73.0428 310,115,181 22.2597 65,442,150 4.6975

15.01

关于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35,142,914 95.835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议案12、议案14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持1,

941,155,065股普通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持2,381,044,590股普通

股）、控股股东董监高宋建波（持6,175,000股普通股）回避表决；

2、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浩、段君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18� � �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2-026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4月21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1人，代表股份数量607,278,3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1372%。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

599,872,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1477%。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7,405,

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95%。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

7,405,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数量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数量7,405,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9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46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5.625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46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5.625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46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5.625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994％；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472％；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84％。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46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5.625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46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5.6257％；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994％；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472％；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8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9994％；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0.000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472％；反对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344％；弃权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8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4,1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99.4841％；反对2,81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0.4630%；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4,272,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57.6935％；反对2,81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37.9667％；弃权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4.33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寻静秋、刘皓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

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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